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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石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燕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伍桂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1.3 董事陈寒博因个人原因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赵强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998-7858007 

传真 0998-7854111 

电子邮箱 1878468401@qq.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七乡工业园区 8446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证券部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09,831,453.33 121,183,040.98 -9.3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215,112.82 50,330,445.63 -75.7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17 0.72 -75.7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84.56% 65.69% - 

资产负债率%（合并） 89.81% 59.28%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40,482,208.49 33,565,949.20 20.6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115,332.81 -22,223,130.29 -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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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8,145,377.71 -22,491,839.62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52,701.29 19,260,613.47 -146.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21.88% -21.7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21.98% -22.0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46 -0.3175 -71.53%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67,380,399 96.28% -6,296,452 61,083,947 87.2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1,177,970 15.97% -10,200,000 977,970 1.3974% 

      董事、监事、高管 868,810 1.24% 2,098,817 2,967,627 13.2369% 

      核心员工 0 0.0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606,433 3.72% 6,296,452 8,902,885 12.7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0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2,606,433 3.72% 6,296,452 8,902,885 12.72% 

      核心员工 0 0.00%   0 0% 

     总股本 69,986,832 - 0 69,986,832 - 

     普通股股东人数 72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李富清 3,475,243 8,395,269 11,870,512 16.96% 8,902,885 2,967,627 

2 北京义云

清洁技术

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9,695,862 0 9,695,862 13.85% 0 9,695,862 

3 北京华创

盛景创业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4,120,890 0 4,120,890 5.89% 0 4,120,890 

4 北京启迪 3,830,660 0 3,830,660 5.47% 0 3,83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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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德创业

投资有限

公司 

5 北京华创

盛景投资

中心（有限

合伙） 

3,602,645 0 3,602,645 5.15% 0 3,602,645 

6 滁州浚源

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

合伙） 

3,545,093 0 3,545,093 5.06% 0 3,545,093 

7 深圳市分

享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3,192,425 0 3,192,425 4.56% 0 3,192,425 

8 中投财富

辛卯（天

津）创业投

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3,105,940 0 3,105,940 4.44% 0 3,105,940 

9 天津达晨

创世股权

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587,411 0 2,587,411 3.70% 0 2,587,411 

10 天津达晨

盛世股权

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248,637 0 2,248,637 3.21% 0 2,248,637 

合计 39,404,806 8,395,269 47,800,075 68.29% 8,902,885 38,897,19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北京华创盛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华创盛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均为北

京华创盛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达晨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达晨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实际控制人均为天津达晨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除此之外，前十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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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新疆中企宏邦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李富成
(1.3794%)

北京启迪汇
德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5.4734%)

北京华创盛景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5.1476%)

滁州浚源创业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5.0654%)

天津达晨创世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3.6970%)

第一大股东：李富清
(16.9611%)

陈红英
(0.6071%)

马辉
(0.1686%)

殷辉
(0.0408%)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累计持有公司股份20.1999%

第一大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为兄弟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为李富成，持有公司1.3974%股份；李富清是公司的最大股东，持有公司16.9611%

股份。 

2015 年 11 月，李富成与股东启迪汇德、滁州浚源、天津达晨、华创盛景、马辉、陈红英、殷辉分

别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各方承诺，自一致行动协议签署之日起，作为宏邦节水的股东，在宏邦节水日常

生产经营及其他重大事宜决策等诸方面保持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李富成先生能够控制的宏邦节水股权

和受其影响的宏邦节水股权合计占宏邦节水股本的 21.5973%，且公司第一大股东李富清是李富成之兄

弟，该股权比例能够对宏邦节水的股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公司董事会中超过半数的董事均由李富成先生提名，李富成先生对宏邦节水董事的提名及任

免具有重大影响，并足以对董事会决议产生实质性影响；对宏邦节水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任免起决定

性作用，对宏邦节水的生产经营事项具有决定性支配作用。因此，李富成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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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于 2020 年度执行了财政部颁布的以下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对会计

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①《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修订）》（“新收入准则”）  

②《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解释第 13 号”）  

③《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10 号）。  

（1）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 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统称“原收入准则”）。 

在原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本公司销售商品收入在同

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即：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购货方，收入的金额及相关

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本公司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

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提供劳务收入和建造合同收入按照资产负债表日的完工

百分比法进行确认。  

在新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1、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满

足一定条件时，本公司属于在某一段时间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合同

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

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交易价格是本公司因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不包括代第三方收取的款项。 

公司确认的交易价格不超过在相关不确定性消除时累计已确认收入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金

额。合同中存在重大融资成分的，本公司按照假定客户在取得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即以现金支付的应付

金额确定交易价格。该交易价格与合同对价之间的差额，在合同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 

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合同成本等相关会计政策。 

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根据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资

产或合同负债。  

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

关项目金额，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本公司仅对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

影响数调整本公司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各项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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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会[2020]10 号 

财会[2020]10 号自 2020 年 6 月 19 日起施行，对满足规定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

让提供了简化的会计处理方法，对新冠肺炎相关租金减让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规范。按照该规定采用简化

方法的，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规定进行调整。财会[2020]10

号规定，未对公司 2020 年度当期损益产生的影响。 

2、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本期无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二）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本期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三）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公司本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资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923,601.72 1,923,601.72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0,582,257.54 20,582,257.54     

应收账款融资         

预付款项 13,315,701.47 13,315,701.47     

其他应收款 7,261,391.13 7,261,391.13     

存货 18,667,482.46 18,667,482.46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69,872.10 69,872.10     

流动资产合计 61,820,306.42 61,820,306.42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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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0,000.00 1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4,631,938.25 4,631,938.25     

固定资产 46,406,928.77 46,406,928.77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7,685,192.08 7,685,192.0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538,675.46 538,675.46     

非流动资产合计 59,362,734.56 59,362,734.56     

资产总计 121,183,040.98 121,183,040.98     

负债和股东权益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033,266.99 1,033,266.99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8,497,608.24 48,497,608.24     

预收款项 2,612,341.21 1,143,156.67     

合同负债   730,082.84     

应付职工薪酬 1,228,571.75 1,228,571.75     

应交税费 515,824.96 515,824.96     

其他应付款 14,855,850.26 14,855,850.26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179,642.61     

流动负债合计 68,743,463.41 68,184,004.3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369,971.27 1,369,971.27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718,775.00 1,718,775.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559,459.09     

非流动负债合计 3,088,746.27 3,648,2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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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71,832,209.68 71,832,209.68     

股东权益：         

股本 69,986,832.00 69,986,832.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91,779,127.30 191,779,127.3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416,863.43 1,416,863.43     

未分配利润 -212,852,377.10 -212,852,377.1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50,330,445.63 50,330,445.63     

少数股东权益 -979,614.33 -979,614.33     

股东权益合计 49,350,831.30 49,350,831.30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121,183,040.98 121,183,040.98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子公司新疆大漠绿州节水有限公司已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办理完成工商注销程序，不再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专项说明。 

1. 市场等因素导致公司近五年经营业绩持续下滑，累积经营亏损巨大：营业收入分别为 2020 年

4,048.22万元、2019年3,356.60万元 、2018年4,221.53万 元，2017年10,405.05万元，2016年度 16,281.25

万元，连续五年均处于亏损状态，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未分配利润为-25,096.77 万元。” 

2. 如财务报表附注七、（二）、（四）所述，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1,135.07

万元、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为 1,222.49 万元，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实施了函证等必要

程序，但函证回函率较低。 

3. 部分银行账户无法函证及未能取得银行的回函。 

4. 公司母公司将滴灌带厂房及生产线出租，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宏邦节水账上未见到相应的

租赁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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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保留意见董事会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高度重视本次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所提出的保留意见涉及的

事项内容，将加强财务、法务等相关部门责任人做好各项业务工作事前评估、事后跟踪管理工作。公司

董事会和经营层将根据上述事项，加强后期管理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消除该保留事项对

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引进专业人员，加强公司财务及内控制度的执行。公司董事

会和经营层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升、完善内部控制系，严格遵守《公司法》、《非上市公司公众监督

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规定，进一步加强风险管控，不断提升

公司规范化运作水平，切实维护全体东的合法权益。 

 


